
 

标段编号：  2404-440307-04-01-221509001001 

 

深圳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
文件

 

标段名称： 深圳市碳中和技术联合创新中心建设项目（一期） 

 

投标文件内容： 资信标文件 

 

投标人： 群安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日期： 2024年11月12日 



1、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基础信息情况表

企业名称 群安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曾用名（如有）
东莞市永昌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1900762948324H 企业类型 民营

注册资金（万

元）
30000 法定代表人及联系方式

陈剑龙

13823626262

成立时间 2004 年 06 月 09 日 企业总人数 215 人

主项资质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

特种工程(结构补强)专业承包不分等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企业股东信息

（主要）

谢忠君

出资比例（%）

96%

谢忠玉 2%

陈剑龙 2%





2、企业近 5年同类工程业绩

企业近 5 年同类工程业绩

投标人：

填表说明：

1、本表不可扩展，投标人填报的业绩最多为 5项。（所提供表格无需加盖公章）

2、按本表所填报的顺序随表提供证明资料原件扫描件，若未附证明材料或证明

材料中未能清晰体现关键信息或证明材料前后不一致，招标人有可能做出对投标

人不利的判断。

证明资料：提供施工合同关键页扫描件（应包含工程名称、委托单位名称、受托

单位名称、建设规模、合同金额、工作内容等信息）、竣工验收报告（已完工业

绩提供）关键页扫描件，在建业绩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已完工业绩以竣工验收

日期为准。

1、工程名称：天安深创谷产业中心 1号科研楼，2-4 号厂房，5、6号科研楼，

7-10 号宿舍，11、12 号职业培训中心,13 号宿舍，14-19 号科研楼，20-23 号宿

舍，地下室 1，合同价：159700 万元，竣工验收时间：2023.12.29；

2、工程名称：风岗都市丽人智能产业项目（二期）1-5 号科研楼，6-8 号科研、

宿舍楼，9-10 号丙类厂房，地下室施工总承包工程，合同价：66491.69 万元，

竣工验收时间：2023.8.4；

3、工程名称：京东都市科技金融创新中心 10 号厂房、15 号厂房、9号科研楼、

16-22 号科研楼、地下室 02 施工总承包工程，合同价：30753.44 万元，竣工验

收时间：2021.10.21；

4、工程名称：西部激光智能装备制造基地项目（一期），合同价：21507.45 万

元，竣工验收时间：2024.8.28；

5、工程名称：中化华美新材料研发及生产项目 1～8号厂房、9号食堂、10 号地

下室，合同价：25000 万元，合同签订时间：2024.1.25。



业绩 1：天安深创谷产业中心 1号科研楼，2-4 号厂房，5、6号科研楼，7-10

号宿舍，11、12 号职业培训中心,13 号宿舍，14-19 号科研楼，20-23 号宿舍，

地下室 1

（1）施工合同关键页扫描件



















（2）竣工验收报告关键页扫描件















业绩 2：风岗都市丽人智能产业项目（二期）1-5 号科研楼，6-8 号科研、宿舍

楼，9-10 号丙类厂房，地下室施工总承包工程

（1）施工合同关键页扫描件













（2）竣工验收报告关键页扫描件





























业绩 3：京东都市科技金融创新中心 10 号厂房、15 号厂房、9号科研楼、16-22

号科研楼、地下室 02 施工总承包工程

（1）施工合同关键页扫描件



















（2）竣工验收报告关键页扫描件





























业绩 4：西部激光智能装备制造基地项目（一期）

（1）施工合同关键页扫描件











（2）竣工验收报告关键页扫描件

















业绩 5：中化华美新材料研发及生产项目 1～8号厂房、9号食堂、10 号地下室

（1）施工合同关键页扫描件

















3、企业近 3 年同类工程履约评价

企业近 3 年同类工程履约评价

投标人：

填表说明：

1、本表不可扩展，投标人填报的履约评价最多为 5项。（所提供表格无需加盖公

章）

2、按本表所填报的顺序随表提供证明资料原件扫描件；提供证明材料不齐全或

模糊不清，将不予认可。

证明资料：提供履约证明或表扬信或感谢信等扫描件，以履约评价证明上载明的

时间为准，一个项目的履约评价只计 1项。若未附证明材料或证明材料中未能清

晰体现关键信息或证明材料前后不一致，招标人有可能做出对投标人不利的判断。

1、工程名称：XXX，履约评价等级：XXX，评价时间：XX.XX.XX；

2、工程名称：XXX，履约评价等级：XXX，评价时间：XX.XX.XX；

3、工程名称：XXX，履约评价等级：XXX，评价时间：XX.XX.XX；

4、工程名称：XXX，履约评价等级：XXX，评价时间：XX.XX.XX；

5、工程名称：XXX，履约评价等级：XXX，评价时间：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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